[bookmark: _Toc398107827]扬州高新区排水达标示范区三期工程（二标段）
[bookmark: _GoBack]材料检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bookmark: _Toc398107828]本招标项目扬州高新区排水达标示范区三期工程已由扬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以扬高开行审投〔2025〕32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扬州市政管网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财政，项目出资比例为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扬州高新区排水达标示范区三期工程（二标段）材料检测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扬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园及汊河镇区。
2.2 工程规模：由江阳西路-完美路-沪陕高速-润扬快速路-长河路合围范围以及汊河部分小区公建及道路（富康城、宾北楼、农业银行、金贸楼、老信用社楼、园丁楼、利民路）等，总面积约为4.8km2。对达标区范围内富康城、秦巷小区、绿地上方公馆东庭及月城熙庭等8个小区，宾北楼、农业银行、月城科技广场等15个公建，扬州辛普森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奥美丽实业有限公司、扬州威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等65个工业企业，利民路（祥源路-吉安北路）、完美路（江阳西路-扬力路）、G328国道（江阳西路-润扬路）等13条市政道路开展排水系统调查及达标建设，主要包括排水户接管改造、雨污分流及排水设施修缮、雨污水管网翻建等。
2.3 招标范围：本工程有关材料、成品、半成品等所有项目的检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及其他必要的检测服务。投标单位按照相关国家、地方规定进行检测，检测数量由投标单位按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及设计要求执行。
2.4 检测周期：本项目按施工进度需多次进场检测，当招标人通知进行检测时，中标人必须及时到达施工现场进行检测，服务期间中标人应主动跟踪现场施工进度。
2.5 合同估算价：约49.9万元
2.6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规范的要求
[bookmark: _Toc398107829]3.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方式，对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要求如下：
3.1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3.2 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3.3 企业及项目负责人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违法违规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
3.4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省住建厅（原建设厅）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需具备见证取样检测）、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或省级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计量认证）、具备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备案类）。
3.5本次招标对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要求：必须是投标单位正式职工，具备《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人员岗位证书》或《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人员检测技术培训证书》。
拟派项目负责人未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包括：（1）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交纳社会保险；（2）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3.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382549717][bookmark: _Toc382549577]3.7 其它要求：
3.7.1 投标人2025年7月至2025年9月任意一个月为拟派项目负责人、授权委托人正常缴纳养老保险。(应提供由劳动部门出具的养老保险证明；如当地社保管理部门明确的最大查询期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月份不一致时，须提供社保管理部门的文件规定；已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截止日前成立不足3个月的新办企业只需提供缴纳名册（名册中包含授权委托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新成立企业距投标截止日不足30日的，可不提供证明材料（以新办企业营业执照发放日期为准）
3.7.2 根据“关于印发《关于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招标投标活动中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信用办（2018）23号）”的要求，增加对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措施。（1）评标中的惩戒措施，在评标阶段，投标人正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评标委员会不得荐该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2）中标人确定的惩戒，在中标候选人公示至发出中标结果通知书的期间，公示的中标候选人正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招标人应当取消其中标资格，并重新确定中标人。招标人确定正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人为中标人的，中标结果无效。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信用中国”和“信用江苏”网站予以公示。
3.8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要求。
[bookmark: _Toc398107830]4.评标办法
[bookmark: _Toc398107831]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标准和方法详见招标文件。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获取时间：2025年10月22日至2025年10月29日。
5.2获取地点：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三楼前台（扬州市翠岗路48号）。
5.3获取方式：请于公示期内到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三楼前台（扬州市翠岗路48号）进行登记报名。报名时携带供应商介绍信（原件加盖公章）、供应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上述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报名不予受理。如供应商未按上述要求去做，将自行承担所产生的风险。
[bookmark: _Toc398107832]6. 投标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398107833]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5年11月12日9 时30 分。
6.2开标地点：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三楼开标二室（扬州市翠岗路48号）
6.3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接受。

7.发布公告的媒介
[bookmark: _Toc398107834]本次招标公告同步在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网站、扬州市政管网有限公司网站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扬州市政管网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扬州市广陵区汤汪路183号
	地址：扬州市翠岗路48号

	邮编：225000
	邮编：225000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人：袁玲

	电话：0514-87821702 
	电话：0514-87986785

	传真：/
	传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34818986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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